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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振康路238号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6号楼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6,340,2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04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周桂华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和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姚欢庆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陈永达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325,000 99.9953 1,400 0.0004 13,800 0.0043

2、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325,000 99.9953 1,400 0.0004 13,800 0.0043

3、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325,000 99.9953 1,400 0.0004 13,800 0.0043

4、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325,000 99.9953 1,400 0.0004 13,800 0.0043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338,800 99.9995 1,400 0.000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338,800 99.9995 1,400 0.0005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092,900 99.9242 247,300 0.075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338,800 99.9995 1,400 0.0005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325,000 99.9953 1,400 0.0004 13,800 0.0043

10、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338,800 99.9995 1,400 0.0005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282,429,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39,584,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4,324,900 99.9676 14,000 0.0324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246,900 99.4361 1,400 0.5639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4,078,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3,071,800 99.9544 1,400 0.0456 0 0.0000

7

关于预计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2,825,900 91.9530 247,300 8.0470 0 0.0000

8

关于2022年度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3,071,800 99.9544 1,400 0.0456 0 0.0000

9

关于聘请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3,058,000 99.5054 1,400 0.0455 13,800 0.4491

1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3,071,800 99.9544 1,400 0.0456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1-9项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议案10为

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徐良宇、闫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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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

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本次股

东大会部分议案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4、安徽省宁国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放弃表决权的70,870,000股(安徽省宁国市

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承诺放弃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1,951,500股,2022年4月8日至2022

年4月12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11,081,500股,其放弃表决权股数变更为70,

870,000股）和金国清先生放弃表决权的24,560,000股未计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8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交易时间， 即上9:15—9:25,9:30—11:30，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9:15至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汪溪园区公司七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国全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9人，代表股份193,578,4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5.53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83,261,7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7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6人， 代表股份10,316,73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0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8人，代表股份11,527,6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52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21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5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6人， 代表股份10,316,73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08％。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6,165,5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06％；反对7,406,91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8263％；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4,7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944％；反对7,406,91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2535％；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审议《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6,170,6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32％；反对7,397,81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8216％； 弃权10,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9,8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7387％；反对7,397,81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1746％；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7％。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3、审议《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6,175,0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55％；反对7,334,91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7891％； 弃权68,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4,2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7768％；反对7,334,91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6289％；弃权6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94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4、审议《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6,846,9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5226％；反对6,731,51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47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96,1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6054％；反对6,731,51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39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5、审议《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6,181,0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86％；反对7,393,41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8193％；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30,2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289％；反对7,393,41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1364％；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7％。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6、审议《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6,181,1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86％；反对7,334,81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7891％； 弃权62,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30,3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298％；反对7,334,81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6281％；弃权6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42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7、审议《关于修订〈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5,37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7625％；反对8,136,43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032％；弃权6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8411％；反对8,136,43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5820％；弃权6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769％。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8、审议《关于确认2022年度董事、监事薪酬并制定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6,164,9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03％；反对7,351,01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7974％； 弃权62,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4,1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892％；反对7,351,01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7686％；弃权6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42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鲍金桥、胡鸿杰；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召集人的

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1595�证券简称：上海电影 公告编号：2023-029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暨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7日上午召开2022年度暨

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业绩说明会）。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2023年5月17日（周三）上午11:00-12:00

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召开平台：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公司董事、总经理戴运先生，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王蕊女士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与

投资者在线互动交流，并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予以答复。

二、 投资者提问及公司回复情况

本次业绩说明会中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整理如下：

提问：请问贵公司在AI中的相关合作有哪些，是否已经在日常经营中与相关企业有了

合作，并介绍公司旗下的IP版权是否已经用于AI的创作，并且是否已经开始产生收益？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提问。 公司于3月8日发布收购控股股东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

交易公告，向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影集团）收购上影元（上海）文化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影元文化）51%股权，是公司向数字化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

公司在渠道运营、内容宣发、广告营销和数字资产等方面，将通过参投、孵化及合作等模式，

与海内外头部团队合作，深入实践AI与影视产业的融合，将更多应用场景转化为创新商业

模式。 公司相信，这些IP运营将产生可观收益。

提问：请问公司2023年业绩指引，并表上影元文化对业绩影响多大？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提问。 公司本年度将继续贯彻执行“精品内容、大IP开发、数字化

转型”的核心战略，以影院和渠道运营为“第一赛道” ，以电影及内容宣发为“第二赛道” ，

以大IP开发为“第三赛道” ，在这些赛道上齐头并进，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 公司收购上影

元文化已于本月完成产权交割，正式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并表后的上影元文化在上市公司

资本平台和渠道资源的双重助力下，将更加快速发展，多方位、多元化渗透各商业领域，实

现业绩提升。

提问：公司发布了产业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请问贵司对数字化投资的战略考虑？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提问。 2022年7月公司协同上影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北高

峰股权管理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上影新视野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数字化产业投

资基金的设立是公司充分利用上市公司投融资平台，研究和探讨使用更广泛的资本市场工

具，助力内容研发、线上数字化平台搭建、线下沉浸式体验项目的必要举措，将促进公司加

速实现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将公司打造为主业突出、跨界融合、科技引领、

文化创新的优质上市企业。 2023年公司将继续执行以“数字化转型”为核心战略之一的发

展方向，积极开拓市场、捕捉市场机会，加速实现数字化转型。

提问：2023年是数字经济爆发的一年，请问公司是否在数字化方面有所布局，例如将

元宇宙、虚拟现实、AIGC等技术与现有业务结合？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提问。 公司已了解到目前观影人群消费习惯的变化、内容供给渠

道具有多样化趋势、颠覆性新技术日趋成熟，因此公司将围绕试点前沿科技与电影产业的

融合创新，探索 IP� 与“元宇宙” 、“Web3.0” 、AR/VR� 等体验科技结合的新产品、新体

验，以触达新生代消费者、焕新经典IP，搭建可规模化创收产品。

提问：请问收购上影元后，将如何利用已有IP，预计对公司今后的业绩产生多大的增量？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提问！ 上影元文化拥有众多动画IP及真人影视版权，公司将借助

控股股东上影集团及合作伙伴的优势资源，集上市公司资本平台和渠道资源，共同助力IP

运营和上影元文化的发展。 现阶段 IP�业务正稳健拓展， 从市场定位策略、社会化传播，

IP�匹配与价值赋能等展开多维度服务；探索线上线下融合，从 C� 端客户延伸至 B� 端客

户，通过优化 供应链、产品创新、渠道再造等方面实现企业增量；同时将致力于打造文化沉

浸娱乐体验，注重开发数字科技拓展文化新空间，促进科技与文化高质量发展相融合，以多

元合作模式，协同产业链路合作伙伴，进一步提升上影 IP。

提问：请问公司如何在IP开发上面努力，以及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谢谢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提问。“大IP开发”是上影的三大核心战略之一，也是基于上海电

影及大股东上影集团的资源优势与产业趋势所制定的重要发展战略， 此次对 “上影元文

化”的收购也是落实该战略的重要步骤。 “上影元文化” 作为上海电影大IP开发的主平台

和主要载体，将进一步建立优秀传统IP商业化、体系化和工业化开发的模式，同时结合技术

端和内容端，在不断焕新IP的同时进行价值实现。关于“上影元文化”的更多新产品和新合

作，请继续关注，我们将及时向各位投资者传递最新信息。

本次业绩说明会相关内容详见上证路演中心公司活动页面。投资者如有进一步的问题

及意见建议，欢迎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投资者热线电话、上海证券交易所互动平台等

渠道与公司进行沟通交流。

特此公告。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1811� �证券简称：新华文轩 公告编号：2023-015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华国际酒店（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古中市街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其中：A股股东人数 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00,189,47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87,179,39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13,010,08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853532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5.69432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1592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罗勇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戴卫东先生、董事柯继铭先生及董事张鹏先生因

其他事务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4人，监事唐雄兴先生及监事赵洵先生因其他事务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杨淼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179,39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H股 111,958,128 99.069150 0 0.000000 1,051,954 0.930850

普通股合计： 799,137,525 99.868537 0 0.000000 1,051,954 0.131463

2、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179,39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H股 111,958,128 99.069150 0 0.000000 1,051,954 0.930850

普通股合计： 799,137,525 99.868537 0 0.000000 1,051,954 0.131463

3、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179,39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H股 111,958,128 99.069150 0 0.000000 1,051,954 0.930850

普通股合计： 799,137,525 99.868537 0 0.000000 1,051,954 0.131463

4、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建议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179,39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H股 113,010,082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800,189,479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聘任本公司2023年度审计师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179,39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H股 112,010,801 99.115759 999,281 0.88424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799,190,198 99.875119 999,281 0.124881 0 0.0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5,633,005 99.774965 1,492,092 0.217133 54,300 0.007902

H股 80,310,616 71.065001 8,930,066 7.902008 23,769,400 21.032991

普通股合计： 765,943,621 95.720281 10,422,158 1.302462 23,823,700 2.977257

7、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179,39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H股 111,958,128 99.069150 0 0.000000 1,051,954 0.930850

普通股合计： 799,137,525 99.868537 0 0.000000 1,051,954 0.131463

8、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与成都银行进行业务合作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179,39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H股 93,162,082 82.436965 19,848,000 17.563035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780,341,479 97.519587 19,848,000 2.480413 0 0.0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本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的议案》

94,369,872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4

《关于本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

配建议方案的议案》

94,369,872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5

《关于聘任本公司2023年度审

计师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94,369,872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8

《关于本公司与成都银行进行

业务合作关联交易的议案》

94,369,872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1-8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其中第3、4、5、8项议案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本次

股东大会还听取了《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仇光莉、李佳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员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8日

股票代码：002728�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2023-040

债券代码：128025�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特一转债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2023年5月16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

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情况

1、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3年5月16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具体方案为：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6.5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2、因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特一转债，债券代码：128025）正处于转

股期；公司正在实施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简称：特一JLC1，期权代码： 037194）第

一期尚有90,000股未行权，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存在因可转债转股、股

权激励对象行权等原因继续发生变动的可能性， 公司将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

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权益分派。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即2023年5月25

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6.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5.8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3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6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5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5月26日。本次所

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3年5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3年5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增的股份于2023年5月26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增股份过程中产

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

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直至实际转增股份总数与本次转增股份总数一

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5月26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917 许丹青

2 01*****001 许松青

3 00*****797 许恒青

4 01*****271 许丽芳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5月17日至登记日：2023年5月25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

股/非流通股

69,386,250.00 30.27 27,754,500.00 97,140,750.00 30.27

高管锁定股 69,386,250.00 30.27 27,754,500.00 97,140,750.00 30.27

二、无限售条件股

份

159,842,189.00 69.73 63,936,875.00 223,779,064.00 69.73

三、总股本 229,228,439.00 100.00 91,691,375.00 320,919,814.00 100.00

注：本次变动前的股数为2023年5月16日的股数，本次变动后的股数为以2023年5月16

日的股本为基数计算的股数。 鉴于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存在因可转

债转股、股权激励行权等原因继续发生变动的可能性，若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

转增后最终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的股本结构为准。

七、调整相关参数

1、以截至2023年5月16日的最新总股本229,228,439股为基数，本次实施转增股本方

案后，按新股本320,919,814股摊薄计算，2022年年度，每股收益为0.56元。 鉴于自权益分

派方案披露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存在因可转债转股、股权激励行权等原因继续发生变动

的可能性， 最终每股收益以转增方案实施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的股本总数进行调

整。

2、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因实施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特一转债，债

券代码：128025）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特一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于2023年5月26日

起由原来的13.15元/股调整为8.93元/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3、公司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因实施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公司正在实施的股票期权的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将作相应

调整。 股票期权数量将由原来的269.33万份（含第一期尚未行权的9万份）调整为377.062

万份，行权价格将由原来的13.57元调整为9.23元（上述结果系公司通过计算并四舍五入取

整所得，实际调整结果及调整时间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情况为准）。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台山市台城长兴路9、11号

咨询联系人：徐少华、李珊珊

咨询电话：0750-5627588

传真电话：0750-5627000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股票代码：002728� � � � � � � � � �股票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2023-041

债券代码：128025� � � � � � � � �债券简称：特一转债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调整前“特一转债”转股价格为：13.15元/股

调整后“特一转债”转股价格为：8.93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3年5月26日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6日公开发行了354万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特一转债，债券代码：128025），根据公司2017年4月8日召

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7年5月8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

议通过的相关决议和《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2017年12月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的有关规定，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

况（不包括因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

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

价或配股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由于公司将在2023年5月26日，实施以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6.50元（含税）、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的权益分派。 根据上述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定和要求，特一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于

2023年5月26日起，由原来的13.15元/股调整为8.9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5月

26日生效。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5365� � �证券简称：立达信 公告编号：2023-022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湖里区枋湖北二路1511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4,495,4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41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李江淮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夏成亮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4、 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的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4,466,185 99.9917 29,300 0.008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4,466,185 99.9917 29,300 0.008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4,466,185 99.9917 29,300 0.008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4,466,185 99.9917 29,300 0.0083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4,466,185 99.9917 29,300 0.008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4,466,185 99.9917 29,300 0.0083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4,466,185 99.9917 29,300 0.0083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416,335 99.8695 29,300 0.1305 0 0

9、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4,466,185 99.9917 29,300 0.0083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331,979,8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7,1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5,386,335 99.4589 29,300 0.5411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20,000 40.5679 29,300 59.4321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5,366,33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

22,176,335 99.8680 29,300 0.1320 0 0.0000

5

《关于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22,176,335 99.8680 29,300 0.1320 0 0.0000

7

《关于2023年度独立董事津

贴方案的议案》

22,176,335 99.8680 29,300 0.1320 0 0.0000

8

《关于2023年度非独立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22,176,335 99.8680 29,300 0.132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无特别决议议案。

2、本次会议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为普通决

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3、本次会议议案4、议案5、议案7、议案8为单独统计中小股东投票结果的议案。

4、本次会议议案8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李

江淮、米莉、李永川、林友钦、郑连勇、杨小燕、李潇帆、李潇宇、李春华。出席本次会议关联股

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勇、潘舒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8日


